
河南省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告知承诺制

审批报批申请表及承诺书
一、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新特新材料集团（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100MA9KKDQE6X

项目名称 新特新材料集团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环评文件名称 新特新材料集团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建设地点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杜英街 73号 13号楼 101号

是否未批先建 是□ 否☑ 是否按要求处理到位 是□ 否□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投资 1800万元，购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杜英街

73 号 13 号楼 101 号已建办公楼建设该项目，建筑占地面积

667.21m2，房屋使用面积 1771.9m2，主要从事新型建筑材料、

新型功能涂层材料、高性能有机密封材料及高性能纤维材料的

研发应用。

建设单位联系人姓名 刘举 联系电话 15*******15

二、授权经办人信息：

经办人姓名 刘举 联系电话 15*******15

身份证号码 41************56

三、环评单位信息：

环评单位名称 河南冠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100566461121W

编制主持人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
20************08

环评单位联系人 陈向 联系电话 13*******81



审批

机关

告知

事项

一、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适用范围

1.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

见》（环综合〔2020〕13号）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范围；

2.位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符合相关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的建设项

目。

二、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项目建设应符合国家、省及所在区域产业政策要求；

2.建设项目应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3.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

技术规范的要求；

4.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行业和当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要求和总量管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合

区域替代要求，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建设单

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取得总量指标；

5.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采取“以新

带老”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

6.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满足环境管理要

求；

7.建设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建设

单位

承诺

一、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审批机关告知事项，本项目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合法、

真实、准确、有效，对填报的内容负责。同意生态环境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

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二、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项目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审查，认为该

建设项目属于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适用范围中第 （五） 项，环评文件符合审

批机关告知的审批条件，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环评文件中明

确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排放总量为：化学需氧量 0.04345

吨，氨氮 0.003259 吨，二氧化硫 0 吨，氮氧化物 0 吨，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0.003397 吨，重金属铅 0 吨，铬 0 吨，砷 0 吨，镉 0 吨，汞 0 吨。

三、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按照本承

诺及项目环评文件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

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

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将依法重新办理

相关环评手续。




